
用户：  密码：      登录 注册   网站首页         在线投稿

 

应用伦理学基础理论 | 生命伦理 | 环境伦理 | 经济伦理 | 政治伦理  

社会伦理 | 科技伦理 | 法律伦理 | 媒体伦理 | 网络伦理 | 性和婚姻伦理

国际伦理 

首页 → 学术文章 → 经济伦理

唐代兴：消费伦理研究的当代视野与整体思路

一、消费的人性基础和伦理本质

消费伦理研究的生态整体视野  消费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生产是首尾相联的两极：从生产角度

看，生产创造了消费并引导着消费，因为生产既创造了可供消费的全部对象（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也创造了特定

的消费方式（比如生产出吃饭用的筷子和刀叉实际上是创造出两种不同的消费方式），而且更创造了特定消费需要

（一种新的产品问世后一种新的社会性需求亦产生）。从消费角度看，消费又创造了生产并引导着生产，因为消费不

仅创造出了消费主体、新的劳动力以及新型生活方式的人，也创造出了人对生产的欲望与需要，而且还创造了生产的

目的的同时创造了生产得以实现自身的结果，因为一切生产的成果只有成为真正的消费品时，它才成为真正的产品，

生产才实现了其自身的价值。 
消费与生产之间既互为手段也互为目的。从生产到消费，必然指向分配：分配是生产向消费实现与完成的必须方式；

从消费到再生产，则必然指向交换：交换是消费向再生产发动和实现的必须方式。社会经济活动即是从生产到分配再

到消费，并因消费而指向交换而实现对再生产发动这样一个循环上升的周期性过程。消费伦理须正视消费的整体性、

生态性事实，并应该从生态整体角度来考察消费的伦理问题。 
消费的人性基础  从社会与人的存在关系角度看，人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是由人创造的。人之所以要创造社会，

在于“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而对于满足这些需要，却给了他们薄弱的手段。” 单个的人必须借助于社

会的武装才能存在和生存：社会成为人类解决自身生存“手段薄弱”的最好方式与途径，“人只有依赖社会，才能弥

补他的缺陷，才可以和其它动物势均力敌，甚至对其它动物取得优势。”[1]（P580）进一步看，自然创造了人的肉

体，只赋予了人以生命，却并没有他们创造出生存资源，人需要维持生命存在的全部资源只有靠自己用双手去创造，

所以“他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特性，他的每一种生活本能都会成为一种需要．．．．．．．．．”［2］（P154）
“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3］（P651）人作为存在者是欲

望和需要的集合体，而欲望和需要的本质则是消费：人只能通过消费而使自己的生命得到保持和继续存在。消费首先

是对欲望和需要（或者说生命本身）的消费，然后才是对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消费：消费生命本身是以消费物质资

源和精神资源为展开形态和实现方式；但消费的目的却是要通过生命的消费而使生命继续存在和繁衍，因为生命存在

和繁衍的条件是资源的满足，而资源的获得与满足只能通过消费一部分生命（激情、力量、欲望、需要、体力、脑

力）来实现。所以，消费动力于生命和人的存在本性，目的于创造生命并实现人的存在本性之完整。 
消费的伦理本质  消费之所以构成生产的动力与目的，在于消费动力于利益追求，是实现其利益的同时创造着新的

利益实现方式、方法与技术。所以，消费的本质即是利益，是对利益的欲望、需要、实现与满足。这来源于世界存在

的根本法则：整个世界都是遵循普遍平等的利益法则而建立来起来的，存在于世界之中的任何生命形式都是利益创造

和利益消费的物质形态，并由此组成利益创造和利益消费的循环运动链条：河流之成为河流，既是对水的消费，又是

在为其它的生命存在创造空气、湿润、环境等利益；所有的动物都需要食物资源，但所有的动物又同时在创造食物资

源，这就是动物与动物、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利益创造与利益消费关系循环链条。人作为特殊的物质存在形态和生命存

在形态，亦是如此，他既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大利益需要者和消费者，又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大利益创造者和给予者。

［4］（ｐ196）所以，普遍平等的利益法则，是世界的根本法则，也是人类存生存消费和产生的最高伦理法则：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P82）“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

出来的。”［5］（P307）马克思的睿智恰恰揭示了消费和生产的伦理本质：利益共享乃消费的伦理本质；利益的损

益，构成了消费的道德晴雨表。 

二、消费伦理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权益：消费的最终对象内容  消费的对象内容当然是产品，但一切产品都融进了人的欲望、需要、意志、情感、理

想及其生命。所以人的生命、情感、意志、欲望、需要、精神、理想与产品，构成了消费对象内容之整体：产品与精



神互为表里，消费产品既是享受精神的快乐与幸福，也为了创造精神的快乐与幸福。所以，消费的表面对象内容是产

品，其深层的或最终的对象内容恰恰是人的生存权益。从本质上讲，消费即是人对自身生存权益的消费。 
人的自身消费权益包括1）对所意欲消费的产品及其消费服务全面了解的权益；2）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选择消费产品

及其服务内容的权益；3）对所消费的产品要求保证在使用过程获得安全、卫生的权益；4）对所消费的产品要求价廉

物美的权益和要求其具更高使用价值的权益；5）对所消费的产品进行监督价格、保证质量的权益，以及对所消费的

产品及其服务提出改进意见的权益，当因其消费而受到意外损害时，有要求赔偿的权益。 
人对自身生存权益的消费，实现了其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满足，消费对前者（包括对生存资源、生存安全、婚姻以及优

质生存环境等需求的）的满足，既体现了人的完整存在权利的保障程度，又体现了人对自身存在权利的维护程度；而

后者（包括自我表现、自我发展以及交往、交流等需求的）满足，则展示了人对自身合法利益的实现程度。同时，人

对自身生存权益的消费，又在不断地提升着其自身的生存能力和消费能力，前者表现为人的才德越高，其消费能力越

强，其权益就越多；后者展示了社会分配越公正，商品流通对市场规律的顺应程度越高，人的消费能力就越强，其消

费权益就越有保障。 
人性健康塑造：消费的最终目的  消费就是为了促进生产和创造生产。这里的“生产”既指对产品的生产，更指对

人的生产。而对人的生产的本质规定就是对人性的重新塑造。 
人性即是人的生命存在本性，它由自私、利己、自利、自爱和无私、利他、爱他、互助乃至必要的自我牺牲等具体内

容构成。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曾经指出，社会生物学所揭示的生物机体的社会行为规律同样适合于人类行为：人类的

自爱、自利、利己、自私本性，是各种物种生命存在的共通本性，而人类的自爱、自利、利己、自私的生命存在本性

所生殖出爱人、利他、互助、贡献及必要的自我牺牲本性，同样是所有生物物种的共同本性与能力，其它的生物物种

为保存自身存在，不仅需要直接的、眼前的、能够得到现实满足的自爱、自利、利己、自私的本性，也需要间接的、

长远的、未来才得到满足的爱他、利他、互助、贡献以至必要的牺牲的本性。将自爱、自利、利己、自私本性生殖为

爱他、利他、互助、贡献的本性，这是自然法则使之然：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必然塑造出所有物种生命

的自爱与爱他、自利与利他、利己与互助、自私与贡献及自我牺牲等正反对立统一的二元本性，因为在物竞天择、适

者生存的自然世界里，绝对的自私主义只能使物种生命看到眼前利益、关心自我利益而损害他者利益，而无法结成群

与社会，使他从根本上丧失竞争胜利的条件与力量。因而，天生绝对自私和利己的生物物种，必须在残酷的生存斗争

中学会变异，学会适应，学会汇聚力量和使用力量，学会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考虑，学会自我利益与他者利益的求

平衡。这样，绝对的自私主义生殖出有条件的利他主义，无所顾忌的利己主义必然遵循自然的法则而变异出合理的利

己主义。［6］消费作为人类生产的动力和目的，其最终是实现人性的再塑造，即促进人类有意识地自我矫正片面的

自私、利己、自爱，不断追求利他、爱他、贡献以及在必要时能够果断地做出自我牺牲。 
分配公正：消费合道德的社会平台  消费促进生产良性循环的必要社会前提就是分配的公正：社会分配公正，消费

将获得道德的社会平台；社会分配不公正，消费必然成为对道德的消解方式。 
 社会分配公正的首要前提是确立人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包括存在人权的平等配享、生存权利的平等保障，以及自

主、独立、自由的平等政治权和平等地享有所有生存发展的机会权等等。社会分配公正的根本保障是制度的公正，即

制度建设必须以人人平等为起点，以全面促进社会存在发展，实现和维护全社会每个人的平等权利、促进和增益全社

会每个人的最大利益为道德目标。 
社会分配公正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原则，即社会分配公正应以人性－需要原则为基础，以普遍发展原则为范

围规定和理想目标，以动机与效果相一致的评价原则为评价尺度；［7］社会分配公正的实践原则即是惟贡献原则，

包括绝对平等的惟贡献原则和比例平等的惟贡献原则。前一个原则指人人创造社会的贡献平等，它决定了社会分配基

本权利和基本利益必须普遍平等，即一个人只能项一个人，决不能项几个人。后一个原则指人人创造社会财富的贡献

的比例平等，它决定了社会分配非基本权利和利益必须按照其具体贡献的大小而追求比例平等，即一分贡献只能获得

一份权利和利益；十份贡献必须分配十份的权利和利益。以惟贡献原则为规范的分配公正，是消费公正和消费平等的

社会伦理基础。 
平等互利的交换：道德消费的实现方式  分配公正为道德地消费提供了社会平台和创造了主体条件，而平等互利的

交换却为消费创造了道德的实现方式。 
 从根本上讲，人创造社会形成组织所缔结成的生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关系。交换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是普遍平

等，人人以平等的方式共同创造社会和市场，并以平等的人权和主体资格参与社会、进入市场，以己之力去聚力，以

己之长去补己所短。交换所遵循的社会法则是劳动创造贡献的比例平等，即一份贡献，一份索取；十份报酬，必须先

付出十份贡献。 
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换的社会（和市场）伦理前提是互利，所遵循的伦理原则是合理的利己主义原则与合理的利他主

义原则的真正统一。亚里斯多德早在商品经济还未出现的2000多年前就睿智地认识到，“在交换时必须使双方都得

到补偿”的互利原则是维持商品交换秩序的基本伦理要求，后来者亚当．斯密进一步指出，“经济人”参加市场活动

的根本出发点和直接动机是利己，而利他则是连接这一经济出发点和动机的必要方式。因为市场交易行为自动连接起

了买卖双方的利益和需求，使他们的利己心和利他心自动地结合在一起，只有交易达成，买卖双方的利益才得到实



现，买卖双方的利益才使和谐的市场秩序得到展现。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

益。”［8］（P209）马克思更是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此做了科学而又详细的阐述：每个人的生存活动都是

为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考虑他人的利益，而考虑他人的利益最终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其理由在于，每个人为另一个

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互相利用。每个人是手段的同时又是目的，而且

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双方都知道共同利益恰恰在双方、多方以及存在于各方的独立之中，共同

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私利益的一般性。马克思的论述阐述了一个最基本的交换伦理原则，

即在交换中追求互利、通过互利而实现交换的内在精神规定恰恰是平等，其遵循的规则恰恰是公平、合作、诚实、信

用、自律。 

三、消费伦理的行为要求与规范原则  

消费的基本伦理要求  首先，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的消费，都应以促进人的人性健康塑造和身心健康存在

为基本伦理要求。前一要求规范消费应该限度过分的欲望，在合理利己和合理利他的框架内追求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

的消费，即消费时既要考虑对自己有利有益，也要考虑对他人、群体、社会、自然生态环境有利有益，并在合理利己

和合理利他的框架内追求和实现真、善、美的消费价值和意义；后一要求规范消费应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存在为基本前

提，对一切有损于自身身心健康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应该拒绝消费。 
其二，消费应以创造幸福生活为目标。孙英在《幸福论》中指出，人生的幸福有三，即物质幸福、人际幸福和自我实

现的精神幸福。“物质幸福是人的物质性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的幸福，也就是一个人的生理需要、肉体欲望得

到满足的幸福，其表现是生活富裕和躯体健康等。人际幸福是人的人际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的幸福，其表现是

达官显贵和爱情美满等。精神幸福即精神生活的幸福，是人的精神方面的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的幸福，其表现

是自我实现、实现自我的创造潜能，特别是实现精神领域的创造潜能。”［9］（P3）幸福就是人的需要、欲望及其

所设定的目的得到实现的满足与快乐，这种满足与快乐最终要通过消费来实现：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消费而可能

获得物质幸福、人际的幸福或精神的幸福，但只有精神的幸福才是消费的终极追求和最高目标。所以，只有节制和限

度物质幸福和人际幸福方面的消费，才可追求精神幸福之消费。伊壁鸠鲁曾经指出，人生的最高幸福境界就是不动心

地生活，要实现这一境界必须有中等的财产为保证。以此看来，为物质幸福和人际幸福而消费的水平达到中等程度即

可，低于中等水平，则不能保证消费对自我实现之幸福的追求，超过中等水平，则容易使人淡漠和抛弃对自我实现之

幸福的追求。 
其三，消费应以现适度为准则。亚里斯多德曾指出，人的需要、欲望、情感和行为都存在着三种可能，即过度、不及

和适中，而德性的目的就在于根据理性的原则来处理需要、欲望、情感和行为，使之获得具体的限度。他认为过度与

不及都是不对的，“只有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对于适当的人和对象，持适当的态度去处理，才是中道，亦即最好的

中道，这是德性的特点。”［10］（P297）对人的需要、欲望、情感和行为的处理，总是具体落实在对消费的看待

与处理上，消费过度是需要无度，欲望野心膨胀，情感失去节制，行为没有道德规范；消费不足则使人性压制，潜能

泯灭、身心处于非健康状态；惟有消费适度才是需要适中，欲望恰当释放，情感得到解放，潜能得到最佳状态的开

发。所以，遵循适度原则而消费，这是人性健康塑造和身心健康发展的前提。 
消费伦理的基本原则  首先，消费必须遵循平等自主原则。消费始终是人与人、群体组织及其社会的关系行为，任

何人任何形式的消费都涉及到另外的人、组织和社会以及自然生态环境，所以任何形式和内容的消费都必须建立在平

等交换的基础上，这是前提，也是基础。只有消费行为的平等，消费才是道德的。消费平等原则的内在规定是消费的

等价性，这是交换平等对消费的基本伦理规范。但消费的等价原则必须建立在消费主体的自主意愿原则基础上，只有

体现了消费主体的独立意志和独立判断能力的消费行为，才是真正的自主消费。自主消费的首要前提是自愿消费，其

行为体现是自觉消费，其最终结果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即获得幸福与快乐心理体验。 
其次，消费必须遵循自由发展原则。概括地讲，凡是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消费行为，都是自由消费行为。自由消费要

求：一是必须体现消费者的自由意志；二是必须自由选择消费对象、消费内容；三是必须自由赎买其消费对象和消费

内容；四是必须自由配享其所消费的对象和内容。只有同时具备如上四个条件的消费才是自由消费。 
消费自由必以自由消费为前提，但消费自由却要以实现自我为目的，即通过自由消费而促进自我发展。以自由消费为

推动力的自我发展的实现途径，就是消费者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新的生活和新的生产活动之中，去创造更多更新的物质

财富或精神财富，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的价值。消费即是生产、消费创造生产的伦理价值就体现在这里。 
其三，消费必须遵循公正合法原则。消费自由主要是指消费要充分体现人的平等、自主的主体权利，在这一基本权利

的规范下，消费自由必须有限度：这里的限度就是法，即消费既要符合自然的人性法则，也要符合国家法律和普遍的

社会道德要求。前者要求消费必须符合普遍权利利益要求，比如不要因为人类的消费自由而不顾整个自然世界及其生

命万物的权利利益，也不能因为个别人的自由消费而使更多的人丧失消费的权利；后者要求凡法律或人类道德所禁止

的消费对象、内容，就不能自由地消费。 
公正既是自然法则的体现，也是国家法律得以建立的伦理基础，所以合法消费，既要以公正为伦理基础，也要以公正



为行为规范。概括地讲，合法消费就是公正地消费，就是消费公正。  
第四，消费更要遵循诚信原则和节俭原则。公正合法的消费要求消费主体双方或多方必须遵守诚信的伦理原则。诚信

的伦理原则具体展开为诚实原则和信用原则。前一原则要求消费行为必须真实、真诚，不欺骗，不欺诈、不隐瞒、不

虚假；后一原则要求消费行为必须严格遵循约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必须严格遵循贡献与索取、利益与付出的对

等性，必须严格遵守约定的消费时限及其服务内容的规定，严格地将许诺变成一丝不苟的承诺。 
消费既是为了产生，也是为了人生生活的幸福，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消费必须遵循节俭原则：节俭本身既是最大

限度地促进生产和创造生产，也是最大限度地创造幸福，因为物质生活的幸福始终是一种低级的、有限的幸福，而一

切高浪费的消费都属于物质领域的消费，对物质的高浪费的消费，始终把人局限在低级的、有限的感官幸福中而不能

促进人对高级的、无限幸福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因为 “消费品丰裕会使人们消费过多，而消费过多则会使人们变得懒

惰。比如，如果谷物丰收了，贫民就不愿到织布厂去做工了。”［11］（P41）所以，只有节俭地消费物质产品，才

能使人努力追求精神产品的消费，实现精神创造的幸福。 
第五，消费应该遵循生态关怀原则。生态关怀是一种整体的动态关怀，它要求消费行为既要关怀自我、他人、社会，

更要关怀自然、生命万物及其地球。生态关怀原则是当代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而基本的伦理原则，这一伦理原则要求

每个消费者在进行消费时，既要对人、事、物、生命进行代内关怀，即关怀现实的人、事、物、生命，关怀现实的自

然、地球、大地以及整个生存环境，包括个人环境、社区环境、社会环境；也要对人、事、物、生命进行代际关怀，

即关怀我们的子孙后代，关怀未来的人类、未来的地球、未来的环境。因为人的生活幸福必须是以人与人、人与群

体、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生态协调、平衡为舞台，人类幸福必须以人类与所有物种生命及其地球之间的生态协调与

平衡为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人类生存处于严重生态环境失衡的当代境遇中，生态关怀的伦理原则，应该是人人必须

遵守的伦理原则；生态关怀的伦理原则，应该成为当代消费生活的必须伦理原则，即任何人进行任何形式与内容的消

费，都必须考虑身边的生态环境，都必须关怀他人、社区、社会、自然、大地，与他人、社区、自然、大地之间形成

一种良性的生态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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